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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近日，广州市举行领
导公开接访活动，广州市
四套班子包括市委书记、

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
主席率21个市直属部门负
责人接受群众信访。有市
民通宵排队，在会场外打
地铺候场，准备向领导们
反映问题。

从当地媒体的报道
看，这些连夜排队等着见
领导的市民准备反映的问
题，大多是房产证“难产”、

社保、劳动纠纷、拆迁补偿
等问题。按说这都算不上
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却非
得见高层领导才有希望解
决，这不仅仅是信访户，也
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巨
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
决，领导接访便很难有终
结的那一天。

从广州接访的情况
看，把上访群众推到上级
机关和高层领导面前的，

其实是一些下级机关和基
层领导，正是他们的不作
为或乱作为，堵塞了上访
群众在基层获得权利救济
的通道，结果只能逼得群
众往上走。中国是个法治
国家，不管是哪一级行政

司法机构，执行的都是同
样的法律法规，像劳动纠
纷之类普遍性问题，在基
层行政司法机构得不到解
决，而在高一级的行政司
法机构却有希望解决，这
只能证明一些基层行政司
法 机 构 的 低 效 甚 至 无
效——— 这样的机构，在上
访群众的眼里，只是一个
个僵硬的官僚机构而已。

从这个角度说，大接
访固然是回应民众权利期
待的高效率的方式，但肯
定不能成为长久的制度化
方式，相对于现场为上访
群众排忧解难，运用政治
智慧激活基层那些僵硬的
官僚机构，让群众随时随
地都能以最便捷的方式解
决难题，让社会矛盾随时
随地得到化解，这应该成
为更长远的谋划。一个个
上访群众的背后，有多少
民众的权利诉求被无理压
制，有多少权力意志表演
着极端冷漠、傲慢和自私，

事实证明，对一些基层行
政司法机构来说，除了系
统内自上而下的权力监
督，更广泛的社会监督、公
民监督、舆论监督等外在
的压力，更能把它们激活。

当然，这可能更难。

领导接访，毕竟只能
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应
该追问的是，那些把群众

推到高层领导面前的基层
官员，到底应不应该为此
负一点责任，哪怕是一点
道义责任？我们以几乎是
全世界最高的行政成本支
撑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却
不能有效化解和满足基层
群众面临的鸡毛蒜皮的小
矛盾小诉求，且不论那些
建设服务型政府之类的大
道理，从道义和良知上恐
怕都说不过去。如果一些
基层官员对此心安理得，

那只说明，一些地方现有
的行政和司法资源，已不
能满足基层民众急切的权
利期待。如果是这样，那么
接访本身，便只是对更多
上访群众的精神安慰而
已，因为能见到高层领导
的上访群众太少了。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早已写进规格极高的政治
文本，但这些权利的保障，

在一些地方常遇到各种各
样的梗阻。其实，任何抽象
权利的落实，都有赖于切
实的制度建设才行。而这，

比接访更需要政治智慧，

更需要胆略和勇气，这也
正是转型社会必须回应的
民众期待。

广州大接访的火爆场
面被当地媒体描述，这种
开放的态度比接访本身更
能赢得人们的敬重。

□刘洪波

北京律师周泽10月16日

在汶川映秀中学遗址路遇官

员视察实施交通管制，遭到

警察粗暴对待。

是的，那是粗暴对待，还

不能说是粗暴执法。粗暴执

法，还得是执法，而周泽律师

遇到的虽是执法者，这些执

法者执行的也是公务，但算

不算执法，不无疑问。

从报道看，汶川方面迄

今并未解释当时视察映秀中

学遗址的是哪位官员，甚至

没有说出官员的级别，只是

表示“当天到映秀中学来的

领导还不到那个警卫级别”。

网友根据照片搜索指认视察

者是汶川县委书记、财政部

某司级干部和四川省财政厅

有关官员。

警察不按规定启用警卫

措施，其行为就没有正当性。

人们心里有气，具体面对时

却无可奈何，转念一想甚至

自己都想“退后一步天地

宽”。若权力进逼权利，忍让

加剧威权，两相作用，权利空

间就会变小。

周泽律师遇到的是汶川

县公安局的“处突大队”。还

别说，处突大队真不是浪得虚

名，行动起来，态度果敢，措施

专业，威武得很，有人上铐拽

走被控制者，有人用毛巾捂嘴

以防发出叫声，有人遮挡镜头

以免被人拍摄。这种专业素

养，不知真去处置突发现场

效果如何，但用于对付本来

就安安静静的和平公民，真

是猝不及防，一拿一个准。

专业人做专业事，处突

人员搞人身控制，在行；但从

法律素养方面看，显然不可

以算合格的执法者。明明是

周泽律师和朋友两个人，被

不合规定的警卫措施限制了

在公共场所的自由行动权，

并在稍有口舌之辩的情况下

遭受捂嘴扭扯上铐，处突人

员却说他们“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

何谓聚众，何谓扰乱，何

谓社会秩序，从语言、逻辑到

法律，这些人都需要回炉。若

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受

到不正当警卫的官员视察，

才算是实至名归。官员出巡，

随从成群，又加警卫，有时还

要加演欢迎人群，这都是聚

众。由此而清空公共场所，管

制道路交通，安保超越标准，

这就是扰乱社会秩序。这种

扰乱行为，从来不闻有过追

究。前呼后拥，道路以目，肃

静回避那一套，时时有之。

这一事件由不正当的警

卫措施引发。县委书记和司

局级官员，不叫调研而叫视

察，可见何其尊贵。警察机关

为此而实施警卫，隔离人群，

命令发自县委，还是警察机关

自行决定？不管调研、视察，官

员在公共场所的行动，并非机

密。路遇者得而观之，不必闭

上眼睛；有相机得而拍之，

不受阻止。而处突队员不仅

执行清场，还要人删除现场

照片，他们是处置突发事

件，还是制造突发事件？民

众与照片被看得充满危险，

又可见威武与胆怯的合一。

周泽律师遭遇的，只是

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场

景。这种寻常的细节，写出

来，被注视，才算是一件事；

不写出来，不被注视，就是日

常的生活。生活如流水一样，

权力对权利的侵蚀与逼迫，

正所谓“绳锯木断，水滴石

穿”，官员若滥用权力就会伤

害公民权利。

中国拥有丰富的政治和

文化遗产，完全能够在不断改
革和学习世界成功经验的同
时，根据本国社会实际推动自

身政治建设。

———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
日前在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
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政策会议

上 ,以《与中国为伴》发表演
讲。

不能以创新为名随意突
破法律禁区。

———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
任郜风涛说，各地区各部门不
得以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性
为借口，突破国家政策和法律
规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

方便时偷偷伸腿绊他一

下。

——— 语出作家连岳本周
微博：“很多人一说到改革、进
步，就以为要坐牢和牺牲，其
实不然，你就是消极地不帮作
恶者，方便时偷偷伸腿绊他一
下，就是改革进步的力量了。”

见领导才解决问题是更大的问题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不管是哪一级行政司法机构，执行的都是同样的法
律法规，像劳动纠纷之类普遍性问题，在基层行政司法机构得不到解决，而在
高一级的行政司法机构却有希望解决，这只能证明一些基层行政司法机构的
低效甚至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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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权利的侵蚀好比水滴石穿


